
第四章  技术服务需求 

采购需求一览表 

包

件

号 

包件名称 标的名称 数量 
预算 

（万元） 
服务期限 服务地点 项目基本概况 

1 

2026年度

财产保险

服务采购 

2026年度

财产保险

服务采购 

1项 219.156667 

保险期间为 2026年

01月 01日 0时至

2026年 12月 31日

24时 

采购人指

定地点 

财产一切险、财

产险营业中断

险、雇主责任

险、公众责任

险、机器损坏

险、机器损坏险

营业中断险。详

见《第四章 技

术服务需求》。 

 

技术需求 

一、服务要求 

（一）财产一切险 

被保险人       ： 1）国家大剧院 

2）北京国家大剧院演艺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3）北京国家大剧院客服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4）北京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有限公司 

5) 北京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有限责任公司 

6）北京国家大剧院艺术发展基金会 

   

行业类型 ： 文化艺术表演（剧院） 

   

保险责任        
： 在保险期间内，由于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保险标的直接物质损坏

或灭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保险标的 

地    址 

： 1.中国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2号（邮编：100031） 

2.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台湖西路 6号（邮编 100010） 

3.台湖图书城库房：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胡家垡乙 9号院 8号楼

A31 室，邮编 101116  【外租库房】 

4.集装箱场地：河北省三河市段甲岭镇段蒋路西侧京东水泥厂（邮

编 065299）【外租库房】    

5.北京市通州区绿心路 1号院 1号楼、2号楼 

6.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嘉园一里 30 号楼 104/  

204/1004/1206/2004/2104                            

   



保险标的 

保险金额 

： 标的类别 保险金额 （元） 

  

1 房屋和构筑物  2,835,784,620.00  

2 家具和用具  59,630,121.21  

3 设备  1,435,710,274.00  

4 图书和档案  8,311,272.69  

5 在建工程  525,532,516.60  

6 自有艺术品  220,000,000.00  

7      代管艺术品  100,000,000.00  

———————————————————————————— 

 合计  5,184,968,804.50  

 

 备注：关于北京艺术中心投保约定：保期内北京艺术中心资产移交被

保险人后，将按投保金额批增保额，保费计算适用日比例。财产一切

险保额预估为 50亿元。投保以实际申报为准。 

保险期间 ： 2026 年 01月 01日 0时至 2026年 12月 31日 24时 

   

附加条款 ： 01） 其它物品扩展条款 

（本附加条款项下每次事故赔偿限额：RMB100 万元；本附加

条款项下累计赔偿限额：RMB100万元） 

02） 建筑物变动扩展条款（B） 

03） 自动恢复保险金额条款 

04） 锅炉/压力容器爆炸扩展条款 

05） 违反条件条款 

06） 玻璃破碎扩展条款 

07） 索赔费用条款 

08） 清理残骸费用扩展条款 

（本附加条款项下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主保险单项下损失金

额的 20%） 

09） 地震扩展条款（B） 

（本附加条款项下每次事故免赔额：人民币 40万元或损失金

额的 10％，两者以高者为准；本附加条款项下每次事故赔偿

限额：保险金额的 80%） 

10） 错误/遗漏条款 

11） 自动升值扩展条款 

（在保险期间内每天以年度 10%升值率） 

12） 特别费用扩展条款 

（本附加条款项下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主保险单项下损失金

额的 20%） 

13） 空运费用扩展条款 

（本附加条款项下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主保险单项下损失金

额的 20% ） 

14） 灭火费用扩展条款（A） 



（本附加条款项下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主保险单项下损失金

额的 20%） 

15） 不使失效条款 

16） 预付赔款条款 

（预付赔款限额为公估人估损金额的 50%） 

17） 便携式设备扩展条款 

18） 专业费用扩展条款 

（本附加条款项下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主保险单项下损失金

额的 20%） 

19） 政府部门扩展条款 

20） 重置价值条款 

21） 烟损扩展条款 

22） 盗窃/抢劫扩展条款（B） 

23） 罢工/骚动/民众骚乱扩展条款 

24） 临时移动扩展条款 

25） 临时移动扩展保险（B款）条款 

（本附加险条款项下每次事故免赔额：人民币 10,000元；本

附加险条款项下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 10,000,000元；

本附加险条款项下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 10,000,000 元） 

26） 时间调整条款（72 小时） 

27） 放弃代位追偿权扩展条款 

28） 被保险人损失分担扩展条款（85%） 

29） 临时保护措施扩展条款 

30） 恶意破坏扩展条款） 

31） 信息技术条款 

32） 财产险电脑 2000年问题除外条款 

33） 自有艺术品扩展条款 

（赔偿限额 220,000,000.00）  

34） 代保管艺术品 扩展 条款（代保管 艺术 品金额合计

100,000,000.00元，运输前向保险人申报） 

35） 室外景观灯损失扩展条款 

36） 理赔特别约定 

37） 水道清理费用保险条款 

38） 不受控制保险条款 

39） 先于责任方理赔条款 

40） 承保全部盗窃保险条款 

41） 建筑物外部附属设施保险 B条款 

42） 损害防止保险条款 

（每次及累计赔偿限额为损失金额的 10%） 

43） 展览会保险条款 

（每次及累计赔偿限额 3,000,000.00） 

44） 关税保险条款 

45） 水箱、水管爆裂扩展保险条款 



46） 损失通知保险条款 

47） 指定公估人保险条款 

48） 优先使用原供应商保险条款 

49） 保管、管理和使用保险 

50） 提升及改善费用保险条款（累计限额：1000 万元） 

51） 场外维修、保养及改造扩展条款 

52） 自动承保新的营业场所保险条款 

    

特别约定 ： 1、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合同生效后，被保险人所申报的并经保险人

确认的座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

新增加资产，但不包括财产本身的升值及存货，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

同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但在保险期间内新增加资产的金额应不超过

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限额。被保险人须每季度末 10 日内申报增

加资产的价值，增加资产不超过主险保额的 10%，对于超过主险 10%

的部分按相应的费率支付新增加资产部分自申报之日起至保险期间

届满之日止期间的保险费。 

2、损失金额低于 1万无需提供账册。（不含艺术品财产） 

   

免 赔 额 ： 自有艺术品: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 RMB5000 元 

其它标的: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 RMB 0 元 

   

保险费率 ：   % 

   

保 险 费 ： RMB 元 

   

保单司法管辖 : 本保单受中国司法管辖（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二）财产一切险项下营业中断险 

被保险人       ： 1）国家大剧院   

2）北京国家大剧院演艺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3）北京国家大剧院客服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4）北京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有限公司 

5) 北京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有限责任公司 

6）北京国家大剧院艺术发展基金会 

   

行业类型 ： 文化艺术表演（剧院） 

   

营业处所 

地    址 

： 1.中国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2号（邮编：100031） 

2.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台湖西路 6号（邮编 100010） 

3.台湖图书城库房：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胡家垡乙 9号院 8号楼 A31室，

邮编 101116  【外租库房】 

4.集装箱场地：河北省三河市段甲岭镇段蒋路西侧京东水泥厂（邮编

065299）【外租库房】    

5.北京市通州区绿心路 1号院 1号楼、2号楼  

6.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嘉园一里 30号楼 104/204/1004/1206/2004/2104                                 

   

保险责任        ：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物质损失保险合同主险条款所承保的风险造成

营业所使用的物质财产遭受损失，导致被保险人营业受到干扰或中断，由

此产生的赔偿期间内的毛利润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

偿。 

   

保险标的 

保险金额 

： 标的类别 保险金额(元） 

                                                                        

1 维持费用（12个月） 103,720,069.70 

2 工资（12个月） 177,506,959.13 

3 审计师费用 520,000.00 

                              

 合计 281,747,028.83 

   

赔偿期限 ： 12 个月 

   

保险期间 ： 2026 年 01月 01日 0时至 2026年 12月 31日 24时 

   

附加条款 ： 01） 违反条件条款 

02） 分部门条款 

03） 指明财产条款 

04） 错误/遗漏条款 

05） 包括全部营业收入条款 



06） 应收款项账册损失扩展条款 

（本附加条款项下每次事故赔偿限额：RMB250 万元） 

07） 预付赔款条款 

（预付赔款限额为公估人估损金额的 50%） 

08） 公共能源供应意外中断扩展条款 

（本附加条款项下累计赔偿限额：保险金额的 10%） 

09） 自动恢复保险金额条款 

10） 未保险的维持费用条款 

11） 炸弹恐吓扩展条款 

12） 政府法令扩展条款 

（本附加条款项下累计赔偿限额：保险金额的 10%） 

13） 通道堵塞扩展条款 

（本附加条款项下累计赔偿限额：保险金额的 100%） 

14） 理赔特别约定 

  15） 指定公估人保险条款 

   

免 赔 额 ： 每次保险事故发生后最先 3天的损失  

   

保险费率 ：   % 

   

保 险 费 ： RMB 元 

   

保单司法

管辖 

: 本保单受中国司法管辖（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三）机器损坏险 

被保险人       ： 1）国家大剧院 

  2）北京国家大剧院演艺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3）北京国家大剧院客服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4）北京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有限公司 

5) 北京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有限责任公司 

6）北京国家大剧院艺术发展基金会 

业务性质 ： 文化艺术表演（剧院） 

   

保险标的 

地    址 

： 1.中国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2号（邮编：100031） 

2.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台湖西路 6号（邮编 100010） 

3.台湖图书城库房：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胡家垡乙 9号院 8号楼 A31室，邮

编 101116  【外租库房】 

4.集装箱场地：河北省三河市段甲岭镇段蒋路西侧京东水泥厂（邮编

065299）【外租库房】   

5.北京市通州区绿心路 1号院 1号楼、2号楼 

6.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嘉园一里 30号楼 104/204/1004/1206/2004/2104 

   

保险责任      ： 在保险期间内，因保单约定原因引起或构成突然的、不可预料的意外事故造

成的物质损坏或灭失(以下简称“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

责赔偿 

   

保险标的 

保险金额 

： 标的类别 保险金额（元） 

设备  1,435,710,274.00  

备注：关于北京艺术中心投保约定：保期内北京艺术中心资产移交被保险人

后，将按投保金额批增保额，保费计算适用日比例。机器损坏险保额预估为

10 亿元，投保以实际申报为准。 

保险期间 ： 2026 年 01月 01日 0时至 2026年 12月 31日 24时 

   

附加条款  

： 

01） 重置价值条款 

02） 自动恢复保险金额条款 

03） 清理残骸费用扩展条款 

（本附加条款项下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主保险单项下损失金额的 20%） 

04） 违反条件条款 

05） 错误/遗漏条款 

06） 不使失效条款 

07） 自动升值扩展条款（年度 10%升值率） 

08） 被保险人损失分担扩展条款（85%） 

09） 特别费用扩展条款 

（本附加条款项下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主保险单项下损失金额的 20%） 

10） 空运费用扩展条款 

（本附加条款项下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主保险单项下损失金额的 20%） 



11） 专业费用扩展条款 

（本附加条款项下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主保险单项下损失金额的 20%） 

12） 放弃代位追偿权扩展条款 

13） 临时保护措施扩展条款 

14） 索赔费用条款 

15） 预付赔款条款（50%） 

16） 信息技术条款 

17） 财产险电脑 2000 年问题除外条款 

18） 理赔特别约定 

19） 指定公估人保险条款 

20） 财产保险附加成对或成套设备保险条款 

21） 额外费用保险条款 

22） 附加自动承保新的营业场所保险条款（90天） 

23） 优先使用原供应商 

    

特别约定 ： 1、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合同生效后，被保险人所申报的并经保险人确认的

座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新增加资产，

但不包括财产本身的升值及存货，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保险责

任，但在保险期间内新增加资产的金额应不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限

额。被保险人须每季度末 10 日内申报增加资产的价值，增加资产不超过主

险保额的 10%，对于超过主险 10%的部分按相应的费率支付新增加资产部分

自申报之日起至保险期间届满之日止期间的保险费。 

2、损失金额低于 1万无需提供账册。（不含艺术品财产） 

   

免 赔 额 ： 绝对免赔：每次事故 RMB 0 元 

   

保险费率 ：  

   

保 险 费 ： RMB 元 

   

保单司法

管辖 

: 本保单受中国司法管辖（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四）机器损坏险项下营业中断险 

被保险人       ： 1）国家大剧院 

  2）北京国家大剧院演艺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3）北京国家大剧院客服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4）北京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有限公司 

5) 北京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有限责任公司 

6）北京国家大剧院艺术发展基金会 

行业类型 ： 文化艺术表演（剧院） 

营业处所 

地    址 

： 1.中国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2号（邮编：100031） 

2.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台湖西路 6号（邮编 100010） 

3.台湖图书城库房：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胡家垡乙 9号院 8号楼 A31室，

邮编 101116【外租库房】 

4.集装箱场地：河北省三河市段甲岭镇段蒋路西侧京东水泥厂（邮编

065299）【外租库房】 

5.北京市通州区绿心路 1 号院 1号楼、2号楼 

6.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嘉园一里 30号楼 104/204/1004/1206/2004/2104                                     

   

保险责任        ：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物质损失保险合同主险条款所承保的风险造

成营业所使用的物质财产遭受损失（以下简称“物质保险损失”），导致被

保险人营业受到干扰或中断，由此产生的赔偿期间内的毛利润损失，保

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保险标的 

保险金额 

： 标的类别 保险金额 

                                                                                           

1 维持费用（12个月） 103,720,069.70 

2 工资（12个月） 177,506,959.13 

3 审计师费用 520,000.00 

                              

 合计 281,747,028.83 

   

赔偿期限 ： 12 个月 

   

保险期间 ： 2026 年 01月 01日 0时至 2026年 12月 31日 24时 

   



附加条款 ： 01） 违反条件条款  

02） 分部门条款 

03） 指明财产条款 

04） 错误/遗漏条款 

05） 包括全部营业收入条款 

06） 公共能源供应意外中断扩展条款 

（本附加条款项下累计赔偿限额：保险金额的 10%） 

07） 自动恢复保险金额条款 

08） 未保险的维持费用条款 

09） 预付赔款条款 

10） 理赔特别约定 

  11） 指定公估人保险条款 

   

免 赔 额 ： 保险事故发生后最先 3天损失  

   

保险费率 ：   % 

   

保 险 费 ： RMB 元 

   

保 单 司 法

管辖 

: 本保单受中国司法管辖（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五）雇主责任险 

被保险人       ： 1）国家大剧院 

2）北京国家大剧院演艺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3）北京国家大剧院客服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4）北京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有限公司 

5) 北京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有限责任公司 

6）北京国家大剧院艺术发展基金会 

   

行业类型 ： 文化艺术表演（剧院） 

   

营业处所 

地    址 

： 1.中国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2号（邮编：100031） 

2.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台湖西路 6号（邮编 100010） 

3.台湖图书城库房：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胡家垡乙 9号院 8号楼 A31

室，邮编 101116  【外租库房】 

4.集装箱场地：河北省三河市段甲岭镇段蒋路西侧京东水泥厂（邮编

065299）【外租库房】                                  

5.北京市通州区绿心路 1 号院 1号楼、2号楼 

6.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嘉园一里 30 号楼 104/  

204/1004/1206/2004/2104   

   

保险责任        ： 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

区）因保单约定原因导致伤残或死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

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

约定负责赔偿。 

   

雇员类别 

投保人数 

：   

  

雇员类别                 

  

（一）大剧院              

（二）管弦乐团         

（三）合唱团              

（四）客服中心            

（五）演艺中心                        

（六）外包                  

（七）维保人员   

（八）北京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

有限责任公司            

 

     

合计：2365 人   

 

   

保险金额 ：   



每次事故每人伤亡赔偿限额 — RMB 1000,000.00 

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费用赔偿限额 — RMB 200,000.00 

每次事故每人法律费用赔偿限额 — RMB 40,000.00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 — RMB 15,000,000.00 

保险期间累计赔偿限额  — RMB 40,000,000.00 

   

保险期间 ： 2026 年 01月 01 日 0时至 2026年 12月 31日 24时 

   

附加条款 

 

： 01） 24小时责任扩展条款 

02） 紧急运输费用扩展条款 

03） 就餐时间扩展条款 

04） 临时海外公务责任扩展条款 

05） 意外污染责任扩展条款 

06） 预付赔款条款 

07） 石棉责任除外条款 

08） 雇员人数确定保险条款 

09） 伤残赔偿比例调整保险条款 

10） 自费药保险条款（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 2000 元） 

11） 附加临时人员保险条款 

12） 附加精神损害赔偿保险条款（每人限额 5万元） 

13） 附加优先赔偿保险条款 

14） 因公出差期间 24小时自动承保扩展保险条款 

15） 指定公估人保险条款 

16） 误工补助赔偿保险（D）条款 

   

特别约定 ： 1.增加本保单被保险人相关的外包公司为本保单的共同被保险人，

且本保单仅承保外包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正式员工及临时工为大剧院提

供外包服务合同相关工作时的保单责任，工作地点仅限北京市： （不包

括北京艺术中心<北京市通州区河南路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西北角)>未完

工验收前的承包商）。 

 

2.用工证明包括但不限于劳动合同、考勤记录、社保证明、工资条等

能证明事实劳动关系的相关资料即可。如被保险人（不含外包服务类公司）

员工为临时员工无法提供上述材料，则可由被保险人（国家大剧院）提供

加盖公章的用工证明，如为外包服务类公司临时工在为大剧院提供外包服

务期间出险，且无法提供上述用工证明，则须由外包服务公司出具加盖公

章的用工证明且由大剧院出具加盖公章的事故说明。 

 

3.被保险人所雇用的员工（含本保单项下作为共同被保险人的劳务

外包服务公司为大剧院提供劳务服务的员工）任职岗位或所从事工作内

容政府相关部门或行业有相关资质要求的，必须持有资格证明，否则本保

单不予理赔。 

 



4. 理赔特别约定 

（1）如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可进行事故紧急处理，但应保留相

关索赔证据。 

（2）如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应及时通知本公司，“及时通知”应

理解为：这种通知不能因过晚而影响本公司对事故性质以及财产损失数量

和程度的判断。 

（3）如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应提供的索赔材料是指：被保险人

力所能及能够提供的能合理证明事故性质以及损失数量和程度的材料。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本保险单所载

其它条件不变。 

   

地域范围 ：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 

（当被保险人雇员到境外公干时，适用世界范围） 

   

司法管辖 ： 本保单及其项下赔偿责任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管辖并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律。 

   

保险费率 ： RMB    元/人/年 

   

保 险 费 ： RMB    元 

 

  



（六）公众责任险 

被保险人       ： 1）国家大剧院 

 

 2）北京国家大剧院演艺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3）北京国家大剧院客服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4）北京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有限公司 

5) 北京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有限责任公司 

6）北京国家大剧院艺术发展基金会 

业务性质 ： 文化艺术表演（剧院） 

   

营业处所 

地    址 

： 1.中国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2号（邮编：100031） 

2.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台湖西路 6号（邮编 100010） 

3.台湖图书城库房：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胡家垡乙 9 号院 8号楼 A31室，

邮编 101116  【外租库房】 

4.集装箱场地：河北省三河市段甲岭镇段蒋路西侧京东水泥厂（邮编

065299）【外租库房】 

5.北京市通州区绿心路 1号院 1号楼、2号楼 

6.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嘉园一里 30号楼 104/204/1004/1206/2004/2104 

   

保险责任        

：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保险单载明的地点范围内，因合法从事生产、

经营等活动时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保险金额 ：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 — RMB 50,000,000.00 

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 — RMB 1,000,000.00 

  

保险期间累计赔偿限额  — RMB 100,000,000.00 

   

保险期间 ： 2026 年 01月 01日 0时至 2026 年 12月 31日 24时 

   

附加条款 ： 01） 意外污染责任扩展条款 

02） 广告牌/装饰物责任扩展条款 

03） 建筑物变动扩展条款 C 

04） 违反条件条款 

05） 停车场责任扩展条款 

06） 交叉责任扩展条款 

07） 缺陷卫生设施责任扩展条款 

08） 错误/遗漏条款 

09） 灭火所致损失责任扩展条款 

10） 展览/促销活动责任扩展条款 

11） 火灾/爆炸责任扩展条款 

12） 急救责任扩展条款 



13） 食品/饮料责任扩展条 

14） 车辆装卸责任扩展条款 

15） 董事/非体力劳动雇员临时海外公务扩展条款 

16） 机器设备责任扩展条款 

17） 监管/照管财产责任扩展条款 

18） 提供物品/服务责任扩展条款 

19） 社交/体育俱乐部活动责任扩展条款 

20） 娱乐设施责任扩展条款 

21） 急救费用扩展条款 B 

22） 预付赔款条款 

23） 石棉责任除外条款 

24） 责任险电脑 2000年问题除外条款 

25） 起重机械及不需注册的车辆责任保险条款 

26） 附加无过失医疗费用、急救费用保险条款 

27） 附加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保险条款（每人限额 5 万元） 

28） 附加自然灾害及烟损责任保险条款 

29） 指定公估人条款 

30） 承租人责任保险条款 

    

特别约定：  1、在保单列明的保障期间及承保地域范围，第三者自身原因导致其发

生意外事故而产生的相关医疗费用，尽管被保险人已经履行了相应职责、且

行为并无不当，但必须承当肯定的无过失责任。 

或经人民法院判决或仲裁机构裁决应由被保险人承当的经济赔偿责任

（限医疗费用），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第三者自身原因：被保险人的观众、访客等第三者由于疏忽大意或过失

行为造成自身的人身伤亡后果所产生的相关医疗费用。 

2、 第三者特别约定。本保单所定义的第三者为被保险人及其在编人员、

管弦乐团人员、合唱团人员、实习生、劳务人员、临时工、客服中心人员、

派遣人员、特聘人员、演艺中心人员以外的人员。同时前述工种的定义与雇

主责任险中工种的定义相同。 

3、理赔特别约定。（1）如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可进行事故紧急处

理，但应保留相关索赔证据。（2）如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应及时通知本

公司，“及时通知”应理解为：这种通知不能因过晚而影响本公司对事故性

质以及财产损失数量和程度的判断。（3）如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应提供

的索赔材料是指：被保险人力所能及能够提供的能合理证明事故性质以及损

失数量和程度的材料。 

    

地域范围 ：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 

（当被保险人董事及/或雇员到境外公干时，适用世界范围） 

   

司法管辖 ： 本保险单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赔偿责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含香港、澳

门和台湾）法律或司法管辖。 

   



免 赔 额 ： 无免赔 

   

保险费率 ：     （以累计赔偿限额为基数） 

   

保 险 费 ： RMB     元 

  



二、其他服务要求 

1.响应文件不得选择性的对部分险种进行响应； 

2.2026年新增加的标的保费价格计算要求：保费价格=整年保费/365天*投保天

数； 

3.供应商须承诺对新增加标的提供保险服务并签订补充合同，且费率与本次成

交的同险种费率保持一致。 

4.供应商针对采购人运营特点和行业特点，从保险和风险管理的角度出发，提

供其他保险服务，为采购人提供更加立体、完善、便捷的保险服务。同时应遵

循以下几项原则：①扩展或新增保险责任可清晰界定；②与保险相关，具有针

对性；③与风险管理密切相关。 

 

三、响应文件要求 

1.响应文件应当对整体服务方案进行详细，并对上门服务、限时查勘、使投保

单位不脱保或脱保后的补救措施、应急响应、理赔时限、理赔方案、变更和退

保服务、其他个性化的定制服务等服务方案提出具体方案； 

2.响应文件应当对团队人员进行描述，并对人员架构、分工等进行详细说明。 

3.要求有网上查询系统以及专用热线。 

 


